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关于加强2024年春节期间烟花爆竹

安全管理的通告

（送审稿）

为做好2024年春节期间烟花爆竹管理工作，减少大气环境污染，保障公共安全和居民人身、财产安全，确保春节期间烟花爆竹燃放安全形势稳定，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和《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按照《中共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工作委员会党工委会会议决定事项交办通知》（〔2023〕14号）相关要求，结合我区实际，现就进一步做好2024年春节期间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有关工作通告如下：
烟花爆竹燃放和销售要求

（一）限定时间
1.园博园、双鹤湖中央公园周边划定的集中燃放点以外区域，燃放时间为：2月2日（腊月二十三）；2月9日（除夕）至2月14日（正月初五）；2月24日（正月十五）。
2.园博园、双鹤湖中央公园周边的划定区域，燃放时间为：2月2日（腊月二十三）；2月8日（腊月二十九）至2月24日（正月十五）。
3.销售时间为1月31日（腊月二十一）至2月24日（正月十五）。
4.重污染天气期间禁止燃放。
（二）限定地点
1.禁止在下列场所及其周边布设烟花爆竹销售、燃放点：
（1）国家机关、新闻、教育、科研、医疗、出版等单位，金融、通信、邮政、快递、供水、供电、供气等企业；

（2）车站（含火车站广场）、机场净空保护区（以机场为中心东西各二十公里、南北各十公里的矩形区域）、主次干道、高架路、过街天桥、桥梁、隧道、轨道交通等交通枢纽以及铁路沿线、轨道交通线路安全保护区内；

（3）宾馆、商场、超市、集贸市场、公共文化设施、宗教活动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

（4）养老机构、儿童福利院、幼儿园；

（5）文物保护单位、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美术馆、影剧院等公共文化场所；

（6）军事设施保护、物资储存区；

（7）加油（气）站等生产、储存易燃易爆物品的场所；

（8）输气（油）管线、输（变）电及架空电力、通信线路等设施安全保护区；

（9）使用易燃可燃外保温材料的高层建筑、耐火等级较低的建筑物；
（10）公园（广场除外）、绿地、景区、山林、苗圃、草原、湿地、水源保护地等重点防火区；
（11）管委会确定并公布禁止燃放的其他场所和区域。
2.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场所及其周边具体范围，由各乡镇（办事处）和禁止燃放场所的管理单位设置明显的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警示标志。

3.不鼓励在小区内燃放；不得在居民住宅楼楼道、阳台、楼顶燃放或向外抛掷烟花爆竹；如确需在小区内燃放，必须在空旷区域划定安全燃放点，由各乡镇（办事处）、社区服务中心、物业等单位预置管理人员、救援力量和消防器材，确保燃放安全。

4.园博园、双鹤湖中央公园休闲旅游场所周边燃放区域的划定分别由龙王办事处、明港办事处负责，并安排专人分包。划定区域经公安部门备案许可后，在指定地点方可燃放，不得在园区区域内个人燃放和禁放时间段燃放。
5.严禁携带烟花爆竹等危险物品乘坐地铁、客运班车、公交车、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
（三）限定品种

1.允许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的种类：
《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规定的符合个人燃放的C级、D级产品。

2.禁止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的种类：

（1）《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中的A级、B级烟花爆竹产品；
（2）摔炮、擦炮等危险性大、含高敏感度药物的烟花爆竹；
（3）不定向火箭、双响等燃放时主体定向升空的烟花爆竹；
（4）“三无”产品；
（5）无中文标志标识的产品。

二、燃放应当遵守的规定

燃放时应当按照燃放说明正确、安全燃放，并遵守下列规

定：

（一）不得向行人、车辆、建筑物、构筑物和人群密集场所

投掷；

（二）不得对准或指向易燃易爆的物品燃放；

（三）不得有其他影响公共秩序、危及他人安全的行为；

（四）未成年人燃放烟花爆竹，应在其监护人或其他成年人

指导下燃放。

三、违规违法行为的处罚
对非法生产、运输、储存、销售和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国务院令第455号等有关法律法规由公安部门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本通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通告。

2024年1月 日


